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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辭任

本公佈乃由聯合地產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
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51(2)條之規定而作出。

本公司宣佈今天收到麥尊德先生（「麥先生」）之辭呈，據此麥先生辭任本公司 
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及不再擔任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，自二零一一年 
五月三十日起生效。根據麥先生之辭呈，彼之辭任旨在於本公司及聯合集團有限
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聯合作出公佈後，欲投放時間處理彼之個人事務。
麥先生辭任後，彼將不會於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
上膺選連任本公司董事。

麥先生已確認，彼與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概無意見分歧，且並無任何有關其
辭任之事宜須讓本公司股東垂注。

麥先生辭任後，董事會將由三位執行董事、一位非執行董事及兩位獨立非執行 
董事組成，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人數降低於上市規則第3.10(1)條規定之最少人數。
本公司將竭力於上市規則第3.11條規定之時限內，物色及委任合適人選為本公司
獨立非執行董事，以符合上市規則第3.10(1)條之規定。

董事會謹此感謝麥先生對本公司作出之貢獻。

承董事會命
聯合地產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李志剛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李成輝先生（行政總裁）、李志剛先生及王大鈞先生，非執行
董事狄亞法先生（主席）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Steven Samuel Zoellner先生及Alan Stephen Jones先生
組成。


